“计算机类”专业资格审查办法

报考“监狱信息技术与应用”培养专业的人员，要求所学专业为“计算机类”，具体为：

电子信息科学类：电子信息工程、电子信息通信工程、电子信息、电子工程、电子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与信息技术、无线电物理学、微电子技术、微电子学、应用电子技术、电子学与信息系统、光信息科学与技术、信息与电子科学、信息科学技术、应用光学、科技防卫、信息安全、电子信息技术与仪器、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、信息系统、信息技术、计算与信息科学、信息与计算科学、数学和信息学、信息资源管理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。
电气信息类：通信工程、信息工程、光学工程、通信技术、通信与信息系统、集成电路工程、系统分析与集成、计算机+自动化、计算机应用网络工程、计算机应用网络、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、光电信息工程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电气工程自动化、电气自动化、电气技术、自动化、计算机网络、网络工程、计算机网络工程等。
计算机及应用类：计算机技术、计算机应用与技术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、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科学教育、计算机器件及设备、计算机、电脑学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、计算机及应用、计算机通信、软件工程、控制工程、软件技术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、计算数学及其应用软件、电子商务、电子应用、计算机科学、信息学、公共安全图像技术、数字媒体技术、智能科学与技术、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等。

